外办字（2006）02号

北京理工大学

关于举办国际会议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举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和管理，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特制定此补充规定。

1、 凡我校各单位，在申请以我校名义举办的国际会议时应首先明确我校为会议的主办者或承办者。由其它单位主办、拟由我校承办的国际会议在申报时须提供主办方的委托函或任务批件。

2、 根据上级有关严格审批制度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学院、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外申办、承诺举办国际会议；不得以已与外方商妥为理由要求认可和批准；不得为取得外方赞助而同意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批准同意申办的国际会议，有关单位在对外申办过程中不得作出超出授权范围的承诺或承担额外的义务。

3、 各种国际会议，均不得擅自承诺我国高级领导人与会，不得为提高会议规格随意使用“峰会”、“国际论坛”等称谓。
4、 主办或承办国际会议原则上应在上年10月底之前上报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申报材料包括学院举办国际会议请示报告、经费预算、《北京理工大学举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和会议筹备的相关材料。
5、 在京外举办国际会议，主办单位应事先征求会议举办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意见。
6、 会议结束后两个月内举办单位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交会议总结和财务报告。

                          国际交流合作处

2006年11月10日

 附件：《对举办国际会议请示报告的具体要求》

